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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简称：上海金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上

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在会议召开之前，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通过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８

人，公司董事邬树伟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徐民伟

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全体监事及公司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上

海市浦东新区唐陆路

５０２

号及唐陆路

５６８

弄

１－１９

号房地产议案》（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事宜将另行通知，此次会议对此不作通知安排。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简称：上海金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上海

市浦东新区唐陆路

５０２

号及唐陆路

５６８

弄

１－１９

号房地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公司受让上海拱北工贸有限公司所有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唐

陆路

５０２

号及唐陆路

５６８

弄

１－１９

号房地产，受让价款总额人民币

４４

，

９１８

万元。

●

本次资产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资产受让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本次资产受让金额超过公司

上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３０％

， 因此本次资产受让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资产受让方为本公司，出售方为上海拱北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拱北公司”），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资产受让总价

４４

，

９１８

万元，该价

款是指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陆路

５０２

号及唐陆路

５６８

弄

１－１９

号房屋（以下简称“该

房地产”）所有权、配套设施及其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总价格。

（二）公司董事会决定由公司直接或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该房地产，并

授权公司总经理视公司利益权衡决定受让方式。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事

项时给予相同内容的授权。如最终决定由全资子公司受让的，则全资子公司受

让前公司与拱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仍由公司履行。

（三）本次资产受让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四）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本次资产受让金额超过公司上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３０％

， 因此本次资产受让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

二、交易当事人情况介绍

拱北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

５８

号

１００８

室（上

海横泰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张志林。 拱北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针纺织品、

皮革制品、橡塑制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矿产品（除专控）、钢材、

木材、建筑材料的销售、普通机械设备、服饰的加工、制造机销售，商务咨询服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房地产位于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

３３

街坊

８／５

丘地块，与公司金桥园区“金

领之都”直线距离不足

１

公里。 该房地产是由

１

幢

１２

，

３７８．０２

㎡（地上）的商务综

合楼、

１８

幢

９００－２

，

０００

㎡不等的独立商务别墅及一个门卫房组成。 房屋类型为

工业用房， 钢混结构， 总建筑面积为

４２

，

６１５．２９

㎡， 其中地下附属面积为

９

，

３９１．８５

㎡，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３２

，

１５９

㎡。 拱北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取得该房地产的

２０

份《房地产权证》。

该房地产权属清晰，未设定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

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房产转让的其他情

况。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与拱北公司签订协议书， 双方约定了如下主要

条款：

（一）开立以公司名义、双方共同监管的银行监管账户。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三个工作日内， 支付意向金

２

，

０００

万

元。

（三）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０

，

９０８．１８

万元，即累计

付至总购房款的

５１％

。 如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协议事项，则拱北公司归还

公司已支付的意向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该笔意向金产生的利息。

上述

５１％

的总购房款支付至银行监管账户。

（四）公司支付

５１％

的总购房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至上海市浦东

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该房地产的过户手续。 公司于取得过户后的

２０

份房

地产权证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拱北公司支付

１７

，

５０９．８２

万元。

（五）公司于取得

２０

份房地产权证一年后支付余款

４

，

５００

万元。

（六）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出具了“沪东洲资咨报字第

ＤＺ１１０８３７０２６

号”《房地产价值咨询报告》。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估值基准

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该房地产价值为

４８５

，

４６１

，

４４３

元。 公司将在发出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时， 同时提供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对该房地产的正式评估报告。

五、受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陆路

５０２

号及唐陆路

５６８

弄

１－１９

号房屋， 是公

司继续推进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次受让房地产，首先是增加了公司房

地产的资源储备；其次是该处房地产与公司的金桥园区“金领之都”相距千米

之内，可成倚角之势，且有相当的规模，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

次，此次受让的房地产，从产品结构上也可以弥补公司金桥园区“金领之都”的

不足，优势互补，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沪东洲资咨报字第

ＤＺ１１０８３７０２６

号《房地产价值咨询报告》；

３

、公司受让该房地产的协议书。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漳州玻璃），系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

６

，

６５０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６３

，

６５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对漳州玻璃提供

的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担保概述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公司为漳州玻璃累计不超过

１２．３

亿元的贷款额度提供担保，担保

额度滚动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漳州玻璃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下称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５０

万元的《贷款合同》，在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及公司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

保合同约定的金额内，本次公司为漳州玻璃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５０

万元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情况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与深发展宁波分

行签署编号为“深发甬额保字第

２６１１１１２０１９－２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为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深发甬综字第

２６１１１１２０１９

号”

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担保，公司在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最高额度内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贷款合同》，借款

金额分别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５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法定代表人俞其兵，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玻璃及制品和其他建筑材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相关原辅材料。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漳州玻璃资产总额

３１３

，

７８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５９

，

６２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４

，

１６２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依据公司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公司为漳州

玻璃提供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

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 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一具体授信展

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３

，

６５０

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

司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３．０１％

。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漳州玻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３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和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下称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依据

该合同的约定，俞其兵为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漳州玻璃”）与深发展

宁波分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中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借款金

额分别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５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俞其兵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因

此，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俞其兵为漳州玻璃提供关联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同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有关表决，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俞其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６

，

１０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４．１０％

，通

过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

５０．３７％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三、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

保合同》，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俞其兵为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中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漳州玻璃与深发展宁波分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借款金

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６５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关联担保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向银行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关联方为漳州玻璃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任何费

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公

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

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开、诚实、自愿的原则进行

交易。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该等担保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和发展战略， 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相关董事亦进行了回避表决，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股东大会表决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时，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为关联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

６

，

６５０

万

元。 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３

，

６５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漳州玻璃提供的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和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编号：临时

２０１２－００１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还款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披露《公司控股子公司关于与债务转让人、债务受让

人签署债务转让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０１１

）。 根据协

议，宏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宏业建设）承接飞跃集团有限公司应偿还

我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元泰典当）的

３０００

万元债

务， 承诺履行原先飞跃债务处置协议相关的偿还义务，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向元泰典当各归还

１５００

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元泰典当收到宏业建设归还的

１５００

万元借款（详见公

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０３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元泰典当已收到宏业建设归还的

１３００

万元借款。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宏业建设尚未归还剩余的

２００

万元借款。

元泰典当将继续与宏业建设沟通还款事宜，努力保障公司权益，并视该

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编号：临时

２０１２－００２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

担保）就委托贷款业务向借款客户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

代联合投资）、 保证人现代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现代联合集

团）、章鹏飞及委托贷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以下

简称：建行吴山支行）提起诉讼，要求现代联合投资归还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

５０８０

万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注：现代联合投资借款本金共

７１００

万元，已归

还

２０２０

万元，另支付保证金

４００

万元）。 现代联合集团、章鹏飞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建行吴山支行履行协助香溢担保收回借款义务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２０１１

）浙杭商初字第

２６

号。 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１

、现代联合投资应归还香溢担保借款本金

４６８０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等。

２

、如现代联合投资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香溢担保可就现代联合投资为

上述债务提供抵押的座落于杭州市秋涛北路

１３０

号的相应房产折价或者以拍

卖、变卖该房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３

、保证人现代联合集团、章鹏飞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一月四日

股票简称：云煤能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

７５

号集成广场五楼会

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

人，持有股份

３４０

，

２８０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４００

，

２２５

，

０００

股的

８５．０２％

。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份高级管理人员及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钱祥飞、刘笑

敏两位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鸿鸣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

表决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议案

同意

６６

，

２８０

，

５００

股，回避表决

２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０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程序获得

通过。

２

、关于《改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议案

同意

３４０

，

２８０

，

５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００％

；此项议案以普通程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作为见证律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和《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开发行的

７２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简称“海运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海运转债转股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披露的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４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运转债”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累计已有

１

，

３１０

张海运转债转为公司

Ａ

股股票，累

计转股股数为

２８

，

８４２

股。 目前，海运转债尚有

７

，

１９８

，

６９０

张在市场上流通，占

海运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８％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

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份与上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比较无变动，

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期变动增加股数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无限售

条件股

８７１

，

１７４

，

５４２ ０ ８７１

，

１７４

，

５４２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５

，

０６２

，

２１４ ４１．９０

浙江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８８

，

８２８

，

０３１ １０．２０

天津港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宁波江北富搏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５

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上海梵莱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７１６

，

９０１ ０．４３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

６０６

，

６３１ ０．３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多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９０

，

５９９ ０．１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

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１８

，

４５５ ０．１７

吴锋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顶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乐山中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裁

定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顶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金

顶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公告）。 现将金顶公

司重整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变更情况

本公告期内，已申报的债权人中，有

１

家债权人书面变更了申报金额，申报

金额减少

２１

，

８９５

，

９５６．８１

元，故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共有

１９９

家债权人申报了债

权，申报金额总计

１

，

４２５

，

２５１

，

１０４．４６

元。

二、职工安置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顶公司员工安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公司与所有

在册职工依法解除了劳动关系。 金顶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员工重新签

订劳动合同。

三、重整费用的筹集

为筹集金顶公司重整所需的相关费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顶公司管理人

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金属”）签署了《借款协议》，由

海亮金属提供借款专项用于金顶公司重整所需费用的开支， 海亮金属提供借

款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最终提供的借款数额以实际拨付的金额为

准，海亮金属提供的借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海亮金属拨付的第一笔借款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已经到

账。

此外，审计、评估等与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公司存在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

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管理人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管理人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２００１

】

１０２

号）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

董事赫国胜、杨德勇辞职至今仍需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周静波、蒋晖、宋金球、刘振波、李书锋和赫国胜、杨德勇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

静波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恒”）

９０％

的股权以

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价格转让给邓新秋。 该股权转让价格是依据北京国有大正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有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７６Ａ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转

让该项股权后本公司不再持有湖南国恒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北京茂屋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茂屋”）

８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万元整（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

价格转让给天津市恒运通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该股权转让价格是依据中铭国际（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７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北京茂屋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

定。 转让该项股权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北京茂屋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定至

春湾铁路改建项目有关问题的复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春罗铁路概况

２００９

年，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８３

，

６９３

，

７５０

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８

，

７８２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１１

，

２８２

万元。 通过此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对春湾———罗定铁路（以下简称“春罗铁路”）项目投资

１６

，

３７３

万元，用于收购中铁罗定

２４．４３％

的股

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铁（罗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罗定”）主要承担春罗铁路的管理及

运营工作。

春罗铁路是经广东省计委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粤计交 ［

１９９２

］

６９２

号文批准立项，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广东省

建委以粤建函［

１９９３

］

４０２

号文批复同意，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勘测设计。 春罗铁路自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开工，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全线铺通，经过一年的整道、初验等工作，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投入试运营，

２００３

年实现全

国直通运输。

二、项目改建原因及进展情况

春罗铁路自建成投入运营以来，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和“尽头线”的客观原因，运量不足，实际运量

远远低于设计运量水平。 但从春罗铁路在全国路网中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发展潜力较大。 鉴于上述情况，

子公司中铁罗定向云浮市发展改革局提交改建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向云浮市发展改

革局下发的《关于罗定至春湾铁路改建项目有关问题的复函》（粤发改交通函【

２０１１

】

３１８６

号），函复内容如

下：

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完善粤西铁路网布局，提高路网整体运营效益，原则支持对罗定至春

湾铁路进行改建。 按来文，本项目为企业投资项目，请项目业主单位按照《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

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项目申请报告，完善各项前置条件后，按程序上报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春罗铁路改建项目的批复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关于罗定至春湾铁路改建项目有关问题的复函》（粤发改交通函【

２０１１

】

３１８６

号）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出售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本公司”）与天津市恒运

通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通昌”）签署了《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

按照协议，本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茂屋”）的

８０％

股权以

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万元整（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价格转让给恒运通昌。 转让该项股权后本公司不再持

有北京茂屋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天津市恒运通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一号鑫茂软件大厦

Ａ

区

９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黄辉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３０００００７４３８

税务登记证：国（地）税津字

１２０１１７７８０３２６７７２

号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经

营活动中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恒运通昌的股东为黄辉（持股

７９％

），杨谨华（

２１％

）。恒运

通昌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天津市恒运通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恒运通昌致力于打造具有市场化的投资管理型公司，近三年积极开展投资项目的行业分析和市场竞

争力分析，投资了一批优质、具有较大升值潜力的项目，实现了可观收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总资产约

２．７５

亿元，净资产约

１．９３

亿元。

３

、恒运通昌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是分开的，具有独立完整

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债权债务方面，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４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０２

，

６１１

，

２４９．７８ ２７４

，

８５５

，

３３６．５６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３

，

８５５

，

９９９．７９ ８１

，

６２０

，

９６９．６１

负债总额

２３

，

８５５

，

９９９．７９ ８１

，

６２０

，

９６９．６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７８

，

７５５

，

２４９．９９ １９３

，

２３４

，

３６６．９５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１１

月

营业利润

１９

，

６８３

，

５５７．８４ １８

，

５０６

，

２９３．３２

净利润

１４

，

７６２

，

６６８．３８ １４

，

４７９

，

１１６．９６

５

、最近五年，天津市恒运通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未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事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

１７

号院恬心家园

９

号楼

２０５

。

法定代表人：李萍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５９３６

税务登记：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４７１７７８９６３５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股东持股情况：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７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北京天

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北京茂屋的股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有涉及北京茂屋的诉讼、仲

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２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７４

，

８０４

，

１８６．５２ １７５

，

１２５

，

５４７．７０

其中

：

货币资金

４

，

８９０

，

９２７．９５ ４

，

４０４

，

８８２．６７

预付账款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２６

，

８０６

，

２９３．４１ ２９

，

０３４

，

２３６．５３

负债总额

４８

，

２５６

，

９７９．０１ ６６

，

５４７

，

９６５．４８

其中

：

预收账款

４

，

９４６

，

９３７．００ ６

，

９９０

，

０７４．００

应付账款

３

，

７３９

，

４３０．５８ ３

，

７３９

，

４３０．５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６

，

５４７

，

２０７．５１ １０８

，

５７７

，

５８２．２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３

，

８５０

，

４６６．７４ ２

，

１２２

，，

１６２．０２

营业利润

５３８

，

８２１．１６ ４２

，

６７３．８８

净利润

２８４

，

９８８．９２ ３０

，

３７４．７１

北京茂屋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

３８．００％

。上述财务数据均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３

、北京茂屋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国恒铁路及其子公司的资金占用，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北京茂屋的对外

担保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及受让方

股权转让方（甲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天津市恒运通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国恒铁路将其持有的北京茂屋

８０％

股权转让给恒运通昌。

２

、交易价格确定方法：国恒铁路与恒运通昌均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中铭国际（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７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

告》中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由恒运通昌向国恒铁路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贰

仟玖佰万元整（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

、协议生效的条件：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４

、股份登记过户的条件及过户费的支付：

①

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对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应批准机关均已获得批准或同意。

②

乙方履行完毕本

协议所约定的所有付款义务。

③

本协议所约定的过户条件达到后，甲乙双方应积极配合，完成股权工商登

记。

④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过户所涉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定价情况

国恒铁路和恒运通昌均同意股份转让价格按照北京茂屋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

价值为基础， 经双方协商确定， 北京茂屋

８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万元整（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铭国际（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出具的中铭评

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７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北京茂屋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１２５．０８

万元。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在达到股权过户条件后，国恒铁路应协助恒运通昌及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国恒铁路保证本次转让的股权为其真实所有，并没有用于质押等其他股权转让受限的情形；也不

存在占用或未结清北京茂屋资产或应付款项等情形，或已做出妥善安排。

３

、股权转让过程中，过户所需缴纳的各种税费费用（包含有关部门向协议两方分别收取的所有税费）

均由乙方负担和缴纳。

六、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受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政策影响， 北京茂屋在经营期间的经营收益已无法达到我公司的预

期，为了促进公司的整体结构优化，本公司决定转让北京茂屋

８０％

股权，以便回收资金投资其他优质资

产，符合本公司的现实利益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公司与交易对手恒运通昌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沟通，同时对其转让款的支付能力及以往的资信状

况也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恒运通昌拥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能力，本次交易的款项

回收不存在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万元整（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可使本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４

，

２１３．７９

万元，扣除所得税后

２０１２

年度可实现股权转让净收益

３

，

１６０．３４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

、此项交易切实可行，充分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了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及产业调整的

目标，符合本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

２

、本公司转让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的定价是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

铭国际（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７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

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评

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交易价格合理，体现了交易的公允性；

３

、中铭国际（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充分保持了独立性，完全胜任评估机构的职能。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之协议书》；

２

、《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专项审计报告》（中磊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４０

号）；

３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摘要》（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７

号）；

４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本公司”）与自然人邓新

秋签署了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恒”）的《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协议，本公司将持有的湖南国恒

９０％

股权以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价格转

让给邓新秋。 转让该项股权后本公司不再持有湖南国恒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国恒的《股权转让协议》。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

行通知。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邓新秋

身份证号：

４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９１０１４３５１９

住址：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创远景园

７

栋

５０４

房。

２

、邓新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最近五年，邓新秋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事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２４５

号

２６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周静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６９０８

税务登记证：湘国税登字

４３０１１１７３８９９１７１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铁路建设与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规定需审批的项目经批准后方可从事）；高新

技术产品的开发；房屋租赁；商品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股东持股情况：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

，

４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自然人

向兴出资人民币

７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湖南国恒的股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有涉及湖南国恒的诉讼、仲

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２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９５

，

０７４

，

９８０．３４ １０５

，

６０５

，

７１４．３２

其中

：

货币资金

７１２

，

１１８．２７ ４

，

５７０

，

１５８．６２

预付账款

１

，

８４１

，

９４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２０

，

４６６

，

９８４．０３ ３０

，

００８

，

８３３．８２

负债总额

６０１

，

８３７．４２ ２９

，

３２３

，

４８７．１３

其中

：

应付票据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９４

，

４７３

，

１４２．９２ ７６

，

２８２

，

２２７．１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１０

，

６１１

，

５６２．５０

营业利润

４

，

３３２

，

３０８．０８ ２

，

５５０

，

４３１．７０

净利润

３

，

２４５

，

５０６．２９ １

，

８０９

，

０８４．２７

湖南国恒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２７．７７％

。 湖南国恒

２０１１

年度较

２０１０

年度所有者权益减

少是因

２０１１

年完成对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２

，

０００

万元所致。

上述财务数据均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３

、湖南国恒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国恒铁路及其子公司的资金占用，上市公司不存在对湖南国恒的对外

担保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关于湖南国恒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及受让方

转让方（甲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邓新秋

国恒铁路将其持有的湖南国恒

９０％

股权转让给邓新秋。

２

、交易价格确定方法：国恒铁路与邓新秋均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期货

从业资格的北京国有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有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７６Ａ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由邓新秋向国恒铁路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

、湖南国恒债务的清偿：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全部债务由甲方承担和解决，全部债权由甲方享有；因

湖南国恒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前的债务所引起的法律纠纷导致乙方经济损失的，由甲方承担。

（二）定价情况

国恒铁路和邓新秋均同意股份转让价格按照湖南国恒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

估价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７６Ａ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湖

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湖南国恒净资产评估值为

８

，

２７２．９７

万元。 经双方协商，湖南国恒

９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协议生效当日，甲方与乙方及其指定关联方签署办理湖南国恒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

文件，并委托乙方指定人员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甲方同时将湖南国恒公司的营业执照、印鉴、财务资料、合

同及文件全部交给乙方，乙方正式派出人员进驻湖南国恒公司行使管理权，并接收除上述内容以外的其

他任何湖南国恒公司及项目、项目用地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资产。

六、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湖南国恒外部投资环境发生变化，湖南国恒的经营收益远未达到我公司的预期，根据本公司整体

战略需求，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公司产业，促进公司的整体结构优化，本公司决定转让湖南国

恒

９０％

股权，以便回收资金投资其他优质资产。

本公司与交易对手邓新秋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沟通，同时对其转让款的支付能力及以往的资信状况

也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邓新秋拥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能力，本次交易的款项回收

不存在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可使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６３４．６０

万元，扣除所得税后

２０１２

年度可实现股权转让净收益

４７５．９５

万元。

该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且合理，符合本公司的现实利益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简介

独立董事认为：

１

、此项交易切实可行，充分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了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及产业调整的

目标，符合本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

２

、本公司转让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定价是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７６Ａ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我

们认为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交易价格合理，体现了交易的公允性；

３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充分保持了独立性，完全胜任评估机构的职能。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２

、《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专项审计报告》（中磊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５６

号）；

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４７６Ａ

号）；

４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